
□法治报记者 翟梦丽

雨天上公厕滑倒， 市民何
先生认为在场的保洁人员所属

的环卫公司没有尽到对公共场
所的管理义务和安全保障义

务， 环卫公司则认为已经采取

防滑措施， 双方围绕事故的赔
偿事宜各执一词。

松江区岳阳街道人民调解

委员会耐心聆听， 积极沟通，

化解了这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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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内不慎摔倒

环卫公司是否有错

2021 年 10 月， 何某前往松江

区某道路旁的公共厕所如厕， 进入

厕所后在行走过程中滑倒。 就医

后， 何某及其家属与某环卫公司协

商赔偿事宜。 何某认为某环卫公司

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 没有尽到

对公共场所的管理义务和安全保障

义务， 致使何某的身体机能受到损

害， 理应承担相关的损害赔偿责

任。 某环卫公司则认为公司方采取

了相关防滑措施， 已经尽到相当的

安全保障义务。 两方多番交流， 未

能达成合意。

何某告诉调解员， 当天进入厕

所后发现保洁人员使用了吸足水分

的拖把拖地， 厕所内部存在大量水

渍， 地面极其潮湿。 保洁人员急于

下班， 没有及时去除地面水渍。 同

时， 厕所内的警示标牌也没有摆放

到位。 何某表示自己已经小心行走

了， 但还是在公厕中不慎滑倒了。

调解员又通过电话与某环卫公

司取得了联系。 某环卫公司的对接

人员表示， 当天因为下大雨， 来来

往往的行人鞋子较湿， 导致厕所内

看起来水渍较多。 而厕所内都有警

示标志和防滑垫， 为的就是减少行

人滑倒的风险。 此外， 公司保洁人

员都有相应的保洁流程， 会先拿湿

拖把拖一遍， 再用干拖把将地面清

理干净， 如果行人在保洁人员工作

过程中进入厕所， 有可能出现地板

湿滑的情况。 同时， 对接人员也承

认， 何某确实是在公厕内滑倒的，

也不能说完全是何某的责任。 公司

愿意参与调解， 与何某进一步沟

通。

赔偿金额如何认定

各退一步化解纠纷

调解员随即组织双方进行调

解。 何某当场表示， 环卫公司对公

共厕所管理不善， 保洁人员未做好

地面的清洁工作， 导致公厕存在安

全隐患。 自己摔伤后， 到医院就

诊， 用去医药费 1139 元。 现要求

赔偿医药费、 营养费、 护理费、 交

通费等相关费用共计 3000 元。 某

环卫公司受委托人听取了何某的陈

述， 向何某及调解员解释， 公厕内

部的防滑措施都已妥当布置， 并且

也设置了防滑的警示标牌。 当天是

雨天， 何某从户外进入公厕， 鞋上

也一定会带有大量水渍， 公司已经

尽到了相关的安全保障义务。 何某

提出的 3000 元的赔偿金额有些过

高了。 公司愿意按票据金额补偿何

某的医药费， 并在此基础上额外补

偿 500 元。 对于误工费及其他费

用， 何某应有相应单据支撑。 何某

回应称， 自己和家属在现场看见了

防滑标志只是置于墙边， 没有摆放

在显眼醒目的位置， 由于养伤花去

了较多时间与精力， 公司给予的赔

偿金额过低， 不能接受。

调解员发现气氛变得略显紧

张， 便开始安抚两方情绪， 并询问

何某， 能否先出示一下医药费的单

据。 何某随即拿出发票， 展示给在

场各方。 调解员确认发票金额后，

向某环卫公司受委托人表示， 何某

受伤后， 在该事上花费的时间、 精

力和金钱都较多， 环卫公司是否能

再适当提高一些赔偿金额。 受委托

人表示需要请示公司领导。 经过调

解员的劝说和协调， 某环卫公司同

意总体提高部分赔偿金额。 何某在

与其家属商议后， 表示能够同意这

个解决方案。 两方达成合意。

一周后， 调解员后续电话回访

了何某， 何某表示已经收齐了款

项， 并表示对调解结果非常满意，

感谢调解员的工作。

【案例点评】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 公共场

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 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公共厕所一般是往

来行人较多的公共区域， 若是在运

营上有所疏忽， 就可能会产生安全

隐患。 公共厕所的管理者应当承担

起相应的职责。 本案的案情相对清

楚， 关键点在于当事人不能就赔偿

金额达成一致 ， 调解员从细节着

手， 仔细研判， 帮助双方理清案件

中的责任关系， 推动当事人双方进

行正向的、 有益的沟通， 而这正是

调解员的职责所在。

依据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七

十九条 ，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

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 交

通费、 营养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等

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以

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何某所提出

的医疗费、 误工费等赔偿请求皆有

法律依据。 此时， 调解员也应注重

观察当事人所提供的用于证明损害

存在的证据。 在有证据支撑的情况

下， 被害人提出的赔偿请求也更有

说服力， 在许多情况下也能促进当

事人双方的交流与信任， 推动事件

解决。

上公厕滑倒摔伤谁担责
松江区岳阳街道调委会找准症结化解纠纷

□法治报记者 金勇

2020 年 12 月某日， 朱某
乙 （5 岁） 在青浦区某幼儿园

参加室内活动时意外摔倒， 致
使受伤， 经医院诊断， 朱某乙

左小腿骨折， 经治疗， 朱某乙

伤势基本痊愈， 因双方对各项
赔偿等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

见， 朱某乙的家属与某幼儿园
产生纠纷， 遂向青浦区某镇人

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调委会在接到案件后立即
受理了纠纷， 通过准确分析各

方责任并适用相关法律条文，

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最终促

成双方和解。

赔偿金额分歧大

考虑到朱某乙是未成年人， 家

长情绪激动会影响到调解秩序及调

解成效， 因此调解员在调解伊始便

建议朱某乙家属内部先进行磋商，

推选一名代表参与调解。 经家属内

部协商， 最终由朱某乙的父亲朱某

甲作为代表， 其余家属旁听但不得

影响调解秩序。 经了解， 双方对事

件发生的陈述基本一致， 但是赔偿

金额分歧很大。 朱某甲认为， 朱某

乙在幼儿园受伤就是幼儿园的责

任， 幼儿园必须为此承担全部赔偿

责任。

园方表示， 幼儿园的安全防护

措施都是按照安全标准进行配置

的， 幼儿在室内活动时有老师在旁

看护； 朱某乙发生意外后， 幼儿园

老师第一时间拨打了 120 电话， 并

陪同送医院治疗， 已尽到及时救助

责任； 幼儿园老师在教学过程中看

护不力， 可能存在一定疏忽， 老师

已经向家长表示过歉意， 幼儿园在

解决问题中表现得非常有诚意。

幼儿园对朱某乙在园内发生意

外导致骨折感到非常抱歉， 表示愿

意给予相应的赔偿， 但无法满足朱

某甲提出的方案， 双方在赔偿金额

方面的预期存在巨大差距。

家长坚持己见不让步

在调查过程中， 调解员了解

到， 双方对赔偿金额巨大差异的焦

点在于， 因朱某乙经骨折治疗后，

出现了两腿长短不一的问题， 因此

除了医疗费、 家属误工费以外， 还

需要后续治疗费用， 双方主要对后

续治疗费用存在争议， 园方只愿意

赔偿后续治疗费 20000 元， 而朱某

甲坚持幼儿园承担全部责任， 要求

赔偿后续治疗费共计 100000元。

调解员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九条

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

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

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

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

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 ”

调解员结合本案指出， 此事虽

然是意外事件， 但朱某乙受伤发生

在幼儿园教室内， 说明老师未尽到

妥善照顾幼儿的义务， 在教育教学

活动的管理中存在过失， 导致了意

外伤害事故的发生， 且幼儿园无法

提供已尽教育、 管理职责的证明，

因此幼儿园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对此， 幼儿园表示涉及的医疗

费、 家长的误工费、 交通费、 必要

的营养费等， 确实应当由幼儿园承

担， 但对于后续治疗费希望朱某甲

能够让步。 但朱某甲坚持己见， 双

方互不退让， 调解陷入僵持。

协调引导化解纠纷

调解员迅速转变策略， 采取

“背对背” 的方式分头做工作。 调

解员加强了与朱某甲的沟通， 采用

“共情” 式的沟通方法， 让朱某甲

感受到了关怀和理解， 双方由此拉

近了距离。 调解员表示， 强硬的态

度并不利于解决问题， 长期僵持反

而会影响朱某乙生活学习， 建议朱

某甲从为孩子考虑的角度出发， 回

归理性解决问题。 朱某甲深思熟虑

后， 接受了调解员的提议， 表示愿

意适当降低赔偿请求。

根据朱某甲的诉求， 调解员在

尊重法律和事实的基础上， 又与园

方进行了沟通。 调解员指出， 幼儿

园也应换位思考， 考虑孩子父母情

绪。 朱某乙因年幼， 在治疗期间承

受了很大的痛苦， 且目前出现长短

腿的问题可能不仅仅关系着孩子的

形象， 对于心理健康问题可能也存

在一定的影响。 经过劝说， 园方表

示愿意与朱某甲再次协商。

调解员再次组织朱某甲与园方

进行调解。调解员对朱某甲指出，事

发后，幼儿园积极主动解决问题，提

出各种方案设法予以赔偿， 能看出

园方有责任和担当。 孩子受伤的事

实已无法改变， 现在能做的就是尽

可能地减少损失， 关注朱某乙未来

健康成长。经过调解员的协调引导，

双方不断让步， 终于就赔偿数额达

成了一致。

【案例点评】

近年来， 因学生在校内活动、

玩耍不慎引发的伤害事故频频发

生。 幼儿在幼儿园内受伤后， 家长

因疼爱和担忧 ， 情绪往往较为激

动， 容易导致矛盾激化。 如何化解

此类纠纷， 依法维护未成年的合法

权益， 将事故尽快解决、 将不良影

响降到最低， 对调解工作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能够准确

把握案件责任并适用相关法律条

款， 有针对性地应用时间、 地点、

人物、 语言要素等调解技巧， 动之

以情 ， 晓之以理 ， 让双方打开心

结， 各自降低了诉求和预期， 从双

方的实际出发， 结合法、 理、 情，

加强沟通， 促进双方的理解， 从而

使双方互谅互让， 最终使得该起纠

纷得以妥善化解。

幼儿骨折后两腿长短不一
赔偿费用起纠纷 协调引导化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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